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佛人社监字〔2026〕6号

用人单位：湖南中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027496195XW

法定代表人：党永平   
地  址：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观沙岭街道滨江路53号楷林商务中心A座1301房   
你单位在接受用工资料审核等方面违反国家和我省劳动保障法规、规章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逾期未按照《劳动保障监察书面材料审查通知书》（佛人社监审通字〔2026〕8号）要求携带用工资料到我局接受调查。违反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六条规定。

以上事实有材料审查书及送达回执等证据证实。

现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下达指令如下：责令你单位于2026年3月2日前按照《劳动保障监察书面材料审查通知书》（佛人社监审通字〔2026〕8号）要求携带用工资料到佛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保障监察综合执法大队接受调查。
逾期不改正的，我局将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等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联系人：陈监察员 廖监察员        联系电话：0763-4271015   

附件：相关法律法规   
佛冈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25日

1.《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规章，接受并配合劳动保障监察。
 第三十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有第（一）项、第（二）项或者第（三）项规定的行为的，处２０００元以上２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无理抗拒、阻挠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实施劳动保障监察的；

（二）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四）打击报复举报人、投诉人的。

违反前款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